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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B1

承辦人：張亞蓉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430

傳真：(02)29689917

電子信箱：aw192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0152914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021927834_110D2335314-01.pdf、11021927834_110D2335315-01.

pd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110年加強國民中小學操作

自然科學領域課本實驗計畫－國中小自然科教師實驗及培

訓撰寫108課綱素養導向實驗課程教學設計研習課」，請

貴校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0年8月12日師大化學字第

110101968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課程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辦理，尚可報名4場次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國中小學校自然學科教師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請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網頁

(http://www.sec.ntnu.edu.tw/ntpu.htm)填寫google報

名表單，各場次報名截止時間為開課日期前3天。

(三)報名場次：

１、第7場次嘉義場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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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時間：110年9月25日(星期六)至9月26日(星期

日)。

(２)地點：嘉義縣立永慶高中。

２、第8場次桃園場：

(１)時間：110年10月2日(星期六)至10月3日(星期

日)。

(２)地點：桃園市立龍岡國中。

３、第9場次苗栗場：

(１)時間：110年10月16日(星期六)至10月17日(星期

日)。

(２)地點：苗栗縣國教輔導團教師研習中心。

４、第10場次師大場：

(１)時間：110年10月23日(星期六)至10月24日(星期

日)。

(２)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(公館校區)。

(四)本案課程分為化學、生物、物理及教案4組，分別於不同

的非密閉式空間進行，每組至多25人。倘若再次實施三

級防疫警戒，將直接取消所有未辦理之課程場次。

(五)每場次課程結束後，實際出席名單將由辦理單位行文至

參與教師所屬學校。

(六)如有疑問，請逕洽本案聯絡人徐耀雄專任助理，聯絡電

話：(02)77496953。

三、檢附本案場次表及課程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

副本：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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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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